押金协议书

鉴于乙方将承揽甲方指定的工程，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协商一致，就履约押金事宜达成如下条款：
第一条 押金支付
1.1 为确保乙方充分履行合同义务，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1.2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该保证金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第二条 押金用途与返还
2.1 本协议项下押金用途如下：
(1) 担保乙方按约履行工程承包合同及相关附件约定；
(2) 担保乙方妥善使用、保管甲供材料，并承诺不擅自挪用至本工程以外用途；
(3) 担保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中断或停止施工。
2.2 若乙方工程全部完工且经甲方验收合格，乙方无任何违约行为的，甲方应在工程最终结算完毕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押金全额无息返还至乙方账户。
2.3 若工程承包合同另有约定的，押金返还条件与方式从其约定。
第三条 押金扣除
发生下列任一情形，甲方有权扣除部分或全部履约保证金，并保留追究乙方其他违约责任的权利：
(1) 乙方擅自将甲供或专项用于本工程的材料挪作他用；
(2) 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停工、中断或延误工程进度，经甲方书面催告后仍未纠正；
(3) 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或未达到约定标准，且拒绝返工、修复或整改；
(4) 乙方违反工程承包合同或本协议约定，造成甲方其他损失。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附则
4.1 本协议为甲乙双方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的组成部分，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主合同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主合同为准。
4.2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份，甲乙双方各执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3 因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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